
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科技學院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 

碩士先修生修習研究所課程學分採認申請表 

乙式2份(1份學程辦公室留存，一份學生留存) 

姓 名      申請日期 年     月     日 

就 讀 

學 系 
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 

年 級  學 號  

科目代號 科目名稱 學分數 成績 初審意見 承辦人 
核章 

    
□通  過 
□不通過 

 
 
 
 
 
 
 
 
 
年 
 
 
月 
 
 
日 

    
□通  過 
□不通過 

    
□通  過 
□不通過 

    
□通  過 
□不通過 

    
□通  過 
□不通過 

    
□通  過 
□不通過 

    
□通  過 
□不通過 

    
□通  過 
□不通過 

審核結果 
茲同意採認研究所課程       門科目共      學分。 

所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備  註 

1. 碩士先修生成為本所正式研究生資格者，得檢附成績單申請學分
採計，做為申請抵免學分之證明。 

2. 修習研究所課程可抵免本所研究生應修學分數。 
3. 本表乙式2份，本所1份備查，另1份由碩士先修生保留作為申請

抵免學分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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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
